
 

 

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绿色低碳能源装备) 

 

沪标创（能源装备）﹝2022﹞ 1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低碳能源装备）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有序推进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低碳能源装备）

建设发展，规范创新基地运行管理，本创新基地秘书处上海市质

量协会秘书处制定了《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低碳能源

装备)管理办法》（见附件），现予以印发。自发布之日起予以

实施。 

特此公告。 

 

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低碳能源装备)秘书处 

                上海市质量协会秘书处(代)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主题词：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绿色低碳能源装备  管理办法 

抄  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创新发展处 

上海市质量协会秘书处（代）              2022年5月16日印发 



 

 

附件 

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低碳能源装备）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上海市标准化条例》《国

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根据《上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沪市监

标创〔2021〕511号）要求，对接本市绿色低碳能源装备产业发展和产业

链企业需求，强化本市标准化工作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低碳能源装备）（以下简称“创

新基地”）是由本市绿色低碳能源装备产业链的市场主体与相关行业、专

业组织自愿建立的，将标准制定、标准实施与产业发展充分结合的新型标

准化技术组织，围绕产业发展需求、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而共同制定技术标

准并推广应用的共同体。是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建设的非法人、

非实体组织。 

第三条 创新基地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本市相关产业的政府主

管部门的指导下，在长宁区人民政府支持下，由本市绿色低碳能源装备产

业链重点企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市级质量专业社会团体上海市

质量协会共同牵头承担，试点建设周期 2年。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创新基地相关行业技术的统筹协调和运行管理的支持；上海市质量协

会负责创新基地运行管理和相关技术标准及课题项目的统筹协调。 



 

 

第二章 活动范围 

第四条 创新基地的活动范围： 

（一）建设助推能源装备产业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转型的标准

体系； 

（二）开展能源装备产业节能降碳、清洁用能、智慧运营相关标准化

课题研究； 

（三）在能源装备领域研究制定具备一定技术引领性且服务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团体标准，并推广应用； 

（四）为能源装备行业提供全链条的标准化技术服务； 

（五）为政府部门规划行业发展、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咨询建议。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可成为创新基地的成员： 

（一）自愿申请加入并履行相关义务； 

（二）依法登记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三）主营业务与绿色低碳能源装备产业链相关，有意愿在践行“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六条 创新基地由成员单位与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协会共同组成。成

员单位中设主任单位 1家、副主任单位若干家。主任单位由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主任单位由绿色低碳能源装备产业链上具有代表性

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愿担任。 

第七条 成员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创新基地建设与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发起或参与创新基地的技术标准创新项目； 

（三）通过创新基地推荐申报政府标准化项目、荣誉和专项资金等； 

（四）参加创新基地组织的各项活动，如培训、研讨会、推介会、媒

体宣传等； 

（五）通过创新基地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产业发展与技术标准创

新的需求； 

（六）获得创新基地发布的资讯信息。 

第八条 成员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和执行创新基地管理办法等规定与文件要求； 

（二）为创新基地的正常运行提供人员、资金、设施设备等必要的资

源支持； 

（三）明确对应的负责人和联络人，与创新基地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

协会保持稳定持续的联系沟通与工作协调。 

第九条 创新基地设秘书处，由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协会秘书处负责。 

第十条 秘书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对接政府部门要求和成员单位需求； 

（二）负责创新基地组织建设与日常运行管理； 

（三）负责创新基地技术标准创新项目管理； 

（四）组织开展创新基地会议等各类活动； 

（五）发布创新基地资讯信息； 

（六）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七）使用上海市质量协会的相关公章代行创新基地的运行公章。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十一条 每年由主任单位召集、秘书处组织，至少召开一次成员单位

全体会议，交流研讨产业发展与标准技术创新重点、重点项目进展情况，

共商共建创新基地组织建设和日常运行等相关事项，达成共识、形成纪要，

助推创新基地发展、助力成员单位的技术进步与业务发展。 

第十二条 成员单位全体会议主要的内容： 

（一）对秘书处提出有关创新基地组织建设、管理制度与运行管理的

工作报告进行质询和建议； 

（二）同意主任单位、副主任单位的调整； 

（三）确认新增成员单位； 

（四）研讨创新基地重大项目技术内容； 

（五）讨论其他创新基地建设过程中需通报或协调的事项。 

第十三条 创新基地运行管理由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协会负责，行使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秘书处职责，专设机构负责创新基地的日常运行及项目

管理。 

第五章 项目管理 

第十四条 创新基地项目是指涉及标准化课题研究、标准体系建设、技

术标准研制、标准应用推广在内的技术标准创新项目。 

第十五条 项目管理程序： 

（一）征询主任单位、副主任单位及成员单位的意见建议，确定年度

项目申报重点，发布项目征集通知； 

（二）收集汇总各成员单位的项目申报资料； 



 

 

（三）开展项目申报材料的形式审查，组织专家开展立项评审，发布

年度项目下达通知至各项目承担单位； 

（四）各项目承担单位与创新基地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协会签订项目

协作协议。由各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项目团队成员、筹措项目经费等资

源、推进项目实施、完成项目目标；由秘书处负责对接有关政府主管部门、

协调产业资源、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持、组织专家咨询与评审等工作； 

（五）项目承担单位提出验收申请，秘书处组织专家验收，发布项目

验收结果通知。 

第十六条 项目成果及所属知识产权归项目承担单位所有。 

第十七条 对通过验收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可在对外宣传、技术推广

中使用“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低碳能源装备）项目”名称。 

第六章 专家管理 

第十八条 创新基地为助推创新基地发展、助力成员单位的技术进步与

业务发展、扶持创新基地各类项目推进实施，提供内外部的智力支持，统

一建立专家库。 

第十九条 进入创新基地专家库的专家需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职业道德和政治素质； 

（二）在本专业领域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原则上要求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三）熟悉本专业国内外的技术标准发展趋势，熟悉标准化工作的有

关法律、法规和主要业务工作； 



 

 

（四）愿意并能够参与创新基地标准化技术研究工作，同时接受创新

基地的相关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专家职责主要包括： 

（一）对创新基地发展规划、工作计划、重大项目等提出咨询意见和

建议； 

（二）参与创新基地项目的论证、评审、验收、鉴定、咨询等工作； 

（三）为创新基地各项业务活动开展提供指导和咨询服务； 

（四）其他相关技术工作。 

第七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一条 创新基地自筹经费来源： 

（一）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协会专设开办经费； 

（二）成员单位资助创新基地运行经费； 

（三）创新基地项目协作专项经费； 

（四）政府专项资金及购买服务资助； 

（五）开展活动或提供服务的收入；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二条 创新基地经费由承担单位上海市质量协会内设“创新基地

专项”，负责经费的财务管理，专项列支、专款专用。 

第二十三条 创新基地专项经费限用于上海市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绿色

低碳能源装备）的日常运行、项目支出和事业发展，结余部分不得在成员

单位与承担单位中分配。 



 

 

第二十四条 创新基地经费管理执行国家规定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财

务管理制度，接受全体成员单位的监督。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经征询创新基地全体成员单位意见建议并达成共

识后，予以正式发布。由创新基地秘书处负责本办法的释义。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

予以实施。 

 


